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09:15-15:00。
（二）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0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胶州市滨州路668号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魏振文先生

（七）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8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59）。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8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83,380,0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826%。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2,
892,9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632%；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10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87,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5％。

2、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管、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公司部分董事通过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2项议案，会议决议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3,351,2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5%；反对股数

2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5%；弃权股数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7957%；反对股数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043%；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同意，该议案获得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3,351,2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5%；反对股数

2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5%；弃权股数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7957%；反对股数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043%；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同意，该议案获得通过。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3,340,0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0%；反对股数

2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弃权股数1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5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5496%；反对股数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2043%；弃权股数 1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6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同意，该议案获得通过。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3,340,0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0%；反对股数

2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弃权股数1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5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5496%；反对股数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2043%；弃权股数 1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6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3,351,2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5%；反对股数

2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5%；弃权股数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7957%；反对股数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043%；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3,349,0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8%；反对股数

3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2%；弃权股数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5510%；反对股数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49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3,332,4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9%；反对股数

3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股数1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5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7040%；反对股数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0498%；弃权股数 1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6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3,351,1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对股数

2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7%；弃权股数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8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7846%；反对股数2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154%；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孙志芹、丁双全

（三）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300950 证券简称：德固特 公告编号：2025-063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证券代码：601218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

暨全体监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

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同意公司取消监事会，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

职务自然免除。怀刚强先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非职工代表监

事，离任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第十七次职工代表大会，同意免去缪亚兵先生、夏茹女士职

工代表监事职务。缪亚兵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夏茹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离任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怀刚强先生、缪亚兵先生、夏茹女士原定任期届满之日为2026年12月17日，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前述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票，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离任后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怀刚强先生、缪亚兵先生、夏茹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稳健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在担任监事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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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工业园区那巷路8号公司行政大楼三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

233,431,748

24.08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经理朱陶芸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包振华先生、董事及副经理张燕民先生、独立董

事陈莹女士以网络视频方式参与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杨扬女士出席会议；副经理朱旺杰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2,583,648

比例（%）

99.6366

反对

票数

715,500

比例（%）

0.3065

弃权

票数

132,600

比例（%）

0.0569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2,364,048

比例（%）

99.5426

反对

票数

757,100

比例（%）

0.3243

弃权

票数

310,600

比例（%）

0.1331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605,321

比例（%）

99.2175

反对

票数

1,529,027

比例（%）

0.6550

弃权

票数

297,400

比例（%）

0.1275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507,921

比例（%）

99.1758

反对

票数

1,669,927

比例（%）

0.7153

弃权

票数

253,900

比例（%）

0.1089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593,121

比例（%）

99.2123

反对

票数

1,529,727

比例（%）

0.6553

弃权

票数

308,900

比例（%）

0.1324

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626,321

比例（%）

99.2265

反对

票数

1,509,827

比例（%）

0.6467

弃权

票数

295,600

比例（%）

0.1268

3.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596,821

比例（%）

99.2139

反对

票数

1,565,527

比例（%）

0.6706

弃权

票数

269,400

比例（%）

0.115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号1 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14,849,388

0

17,734,260

5,920,145

11,814,115

比例（%）

100.0000

0.0000

95.4359

90.7351

97.9797

反对

票数

0

0

715,500

471,900

243,600

比例（%）

0.0000

0.0000

3.8504

7.2325

2.0203

弃权

票数

0

0

132,600

132,6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7137

2.0324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
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452,144

16,232,544

比例（%）

95.0977

93.8284

反对

票数

715,500

757,100

比例（%）

4.1357

4.3762

弃权

票数

132,600

310,600

比例（%）

0.7666

1.795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中提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参加会议的有表

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2/3以上通过；其余决议均由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炜、包诗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88789 证券简称：宏华数科 公告编号：2025-041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华数科”或“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

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其召集人，并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已经完成，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本次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

式选举金小团先生、郑靖先生、王钦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顾新建先生、吴

学友先生、胥芳女士担任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次股东会选举的3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

独立董事，与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个人简历详

见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宏华数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及《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全体董事一

致同意选举金小团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并同意设立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金小团先生（主任委员）、郑靖先生、王钦先生、顾新建先生；

2、审计委员会：吴学友先生（主任委员）、顾新建先生、胥芳女士；

3、提名委员会：胥芳女士（主任委员）、吴学友先生、金小团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顾新建先生（主任委员）、胥芳女士、葛晨文先生。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且审计委员会

的召集人吴学友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金小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郑靖先生、SEKINE TOSHI⁃
KATSU先生、俞建利先生、何增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俞建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葛爱平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SEKINE TOSHIKATSU先生、俞建利先生、何增良先生、葛爱平女士的个人简历详见附

件。金小团先生、郑靖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 2025年 8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5）。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其中，董事会秘书俞建

利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工

作经验。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聘任公司

财务负责人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胡静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

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胡静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胡静女士的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1-86732193
邮箱：honghua01@atexco.cn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3911号

四、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监事会取消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俞建利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仍继续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胡晓列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杨鹰彪先生、陈智敏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

相关过渡期安排》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时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由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监事会职权。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在任期间勤勉尽责，忠实诚信，为促进

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SEKINE TOSHIKATSU：男，1971年出生，日本籍，硕士研究生学历。1999年 4月至 2009
年10月任日本丰田汽车课长，2009年11月至2015年7月任三一重工副总经理，2015年8月至

2018年5月任远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2018年6月至2020年7月任日昌升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裁，2020年8月至2024年10月任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4年

11月至2025年5月任青岛云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制造总监，2025年6月加入公司，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生产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SEKINE TOSHIKATSU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SEKINE TOSHIKAT⁃
SU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中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何增良：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00年7月至2001年

1月任浙江万丰奥特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助理；2001年2月至2016年9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6年10月至2019年8月历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监事、证券事务代表；2019年9月至2022年9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兼任杭州宏华软件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9月至今任公

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增良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宁波驰波投资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32.4075万股股份。何增良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中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资格。

俞建利：男，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1999年

至2006年任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部门副经理，2007年至2012年任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至2021年任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2022年9月至2025年9月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俞建利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963股，通过公司员工持股计划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俞建利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俞建利先生于2025年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除上述情况外，俞建利先生不存在其他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八条中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

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葛爱平：女，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

2007年至2014年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部门经理，2015年至2017年任华数传

媒网络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2018年至2025年2月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高级经理、授薪合伙人。2025年5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葛爱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葛爱平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中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胡静：女，199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法律职业资格，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会计从业资格。2022年3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胡静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72股，通过公司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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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3911号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九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2

22

86,080,413

86,080,413

47.9686

47.96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小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俞建利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金小团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郑靖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王钦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86,054,555

86,054,555

86,054,55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9699

99.9699

99.969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顾新建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吴学友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胥芳女士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得票数

86,054,557

86,054,557

86,054,55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9699

99.9699

99.969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金小团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郑靖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钦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顾新建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吴学友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胥芳女士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992,624

11,992,624

11,992,624

11,992,626

11,992,626

11,992,626

比例（%）

99.7848

99.7848

99.7848

99.7848

99.7848

99.7848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沈建萍、李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

《监管指引1号》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9月1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 停 大 额 申 购
起始日

暂 停 大 额 转 换
转入起始日

暂 停 定 期 定 额
投资起始日

限 制 申 购 金 额
（单位：人民币
元 ）

限 制 转 换 转 入
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

限 制 定 期 定 额
投 资 金 额（单
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
定 期 定 额 投 资
的原因说明

万家鑫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万家鑫怡债券

016928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万家鑫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万家鑫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约定

2025年9月17日

2025年9月17日

2025年9月17日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
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万家鑫怡债券A

016928

是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万家鑫怡债券C

016929

是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在本基金的所有销售机构（包括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自2025年9月17日起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金额日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限额为 100万元(不含
100万元)。对超过100万元部分的申请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在暂停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及转
换转出等业务正常办理。

（3）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8-0800）或通过本公司网站（www.wjas⁃
set.com）咨询相关信息。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
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关于万家鑫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红旗大街南降壁路段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三楼中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3

291,220,072

72.20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由

副董事长史文伯先生主持，会议对股东大会通知中的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

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张贵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张建军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陈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734,567

比例（%）

99.9170

反对

票数

92,121

比例（%）

0.0816

弃权

票数

1,480

比例（%）

0.0014

2、议案名称：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1,122,281

比例（%）

99.9664

反对

票数

86,511

比例（%）

0.0297

弃权

票数

11,280

比例（%）

0.003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 2025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于拟聘任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38,804

1,734,614

比例（%）

94.8919

94.6632

反对

票数

92,121

86,511

比例（%）

5.0273

4.7212

弃权

票数

1,480

11,280

比例（%）

0.0808

0.61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和议案2同意票数比例超过投票比例的50%，两项议案获得通过；议案1涉及关联

交易，与会股东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178,391,
904股，全部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焦福刚、汪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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